
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五次会议第 20250308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梅文代表：

您好！非常感谢您对福田区商事调解工作发展的关心与

支持，我局收到《关于进一步推动商事调解的建议》后，高度

重视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。现就提案中提及商

事调解工作开展情况，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：推动商事调解组织的成立，扩大对商事调解组

织的审批。

我局作为商事调解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，与登记管理部

门福田区民政局保持紧密联系，协同支持、推进优质商事调

解组织设立。对条件成熟、资质完备的设立申请，经审核出

具同意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意见，并指导其依法向登记管理

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。截至目前，由福田区司法局作为业

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、经福田区民政局登记的商事调解组织

7 家，3 家申请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正在办理登记手续。商

事调解是一股新兴力量，但另一方面商事调解组织良莠不

齐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我局作为商事调解组织的业务主管

部门，依据《商事调解工作规范》团体标准、《深圳市商事

调解组织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及配套指标，开展商

事调解组织业务指导工作，推动调解服务提质增效，为商事

主体提供专业、高效、便捷的调解服务。

同时，司法部等有关单位于 2025 年起草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其中明确规定

商事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、审批流程、机构资质等具体事项，



构建了覆盖商事调解全流程的规范体系，为商事调解行业的

健康发展指明方向，对于拟设立商事调解组织的主体而言，

可充分参考条例中的具体规定事项，确保自身设立过程合法

合规，为后续开展高质量的商事调解工作奠定基础。

建议二：加强商事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。

我局作为商事调解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，依据《深圳经

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》《深圳市司法局 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关于印发〈关于规范商事调解收费的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深司发〔2023〕号），指导辖区商事调解组

织规范制定收费办法和调解规则；定期收集商事调解组织的

调解规则、调解员名单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督促商事调解组

织向社会公开。接下来，我局将继续发挥业务主管部门作用，

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提高监管水平，指导辖区内商事调解组

织开展商事调解业务，督促商事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

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

2025 年 10 月 10 日


